
吳家怡校友紀念獎學金辦法 

113 年 2 月公告實施 

一、 宗旨：為紀念本校吳家怡校友，鼓勵本校高中部學生，於高中 

期間精進英語學習，奠定良好英語能力，或參與國際暑期學校學習，

以爭取拓展國際視野之機會。 

 

二、 資格：本校國高中部學生或高三獲繁星推薦入學錄取之學生。 

 

三、 獎助類別及金額： 

(一)英語檢定： 

1.  本校國中部學生於在校期間，通過全民英檢（GEPT）「中級」含

聽說讀寫，每名獎助新臺幣 2500 元整。每年最多 20 名; 每位學

生以獎助「中級」一次為限。 

2.  本校學生（高中部與國中部）於在校期間，通過全民英檢（GEPT）

「中高級」含聽說讀寫，每名獎助新臺幣 3000 元整。每年最多

20 名; 惟每位學生以獎助「中高級」一次為限。 

3.  高中部學生參加英語 IELTS 雅思檢定 6.5 級分以上，或 TOFEL ibt 

79 分 以上者，每名獎助新臺幣 7500 元整，每年最多 20 名; 惟

每位學生在校期間以獎助一次雅思或 TOFEL 為限。 

4.  學生可以獲得「全民英檢」及「雅思或 TOEFL 檢定」雙重獎助。 

 

(二)暑期出國： 

1.  高三獲繁星推薦入學錄取學生，當年度參與國際暑期學校者，每

名獎助新臺幣五萬元整，每年最多 2 名。 

 

 

 



四、申請方式：符合資格學生，請依下列時間，檢附相關資料提出。 

(一)英語檢定：可於收到英語檢定成績單後，隨時提出申請。 

   1.申請表(見附件) 

   2.高中部學生請撰寫英文自傳 450-650 字（國中部學生免） 

   3.英語檢定成績單 

  

(二)暑期出國：應於出國申請定案後 113 年 6/17(一)前，提出申請。 

   1.申請表(見附件) 

   2.英文自傳 450-650 字 

   3.高中期間之成績單 

   4.英語檢定成績單 

   5.完整之國外暑期學習計畫與申請資料 

 

五、審查方式： 

 (一)將申請資料以電子檔方式電郵至教務處實驗研究組，電郵地址如

下：t464@wlgsh.tp.edu.tw。 

 (二)由教務處實驗研究組收件，並組成獎助學金審查委員會審查之。 

 (三)暑期出國申請獎助案，審查方式包括書面與面談。 

 

六、審查結果： 

 (一)英語檢定申請案，每月審查一次，將個別通知獲獎助者，並在學

校官網上公告。 

 (二)暑期出國申請案，每年 6 月底審查完畢，將個別通知獲獎助者，

並在學校官網上公告。請獲暑期出國獎助者於計畫完成後，提供

完成課程或學程證明文件及帳戶資料，以利匯入獎助金。 

七、獲暑期出國獎助者，在完成學習計畫後，須於校友會訊發表心得，

並接受邀請對學妹作分享。 

mailto:t122@wlgsh.tp.edu.tw

